
國立東華大學學生社團老師上課鐘點費核發辦法 

98.03.23 97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學務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

110年 12月 15 日 110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

 

第一條 為鼓勵社團藉由社團上課(以下簡稱”社課”)方式，充分運用資源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 

第二條 社課老師須符合以下條件: 

一、已具正式性社團輔導老師資格。 

二、專業人士身份。 

三、原則上學生不宜擔任上課老師，若因特殊需要，應專案報請課外活動組核准。 

 

第三條 社課費用補助標準如下： 

一、每小時最高補助 500 元整；超過 500 元者以 500 元計算。 

二、補助金額為核准總費用（即上課鐘點費乘以上課時數）百分之六十，社團自籌比

例不得低於百分之四十。 

三、每個社團每學期最高補助金額為 5,000 元整。 

四、下學期提出申請補助之社團，若因當年度預算有限，核給順序如下： 

  （一）上學期未提出社課申請者。 

  （二）上學期補助社課經費未達 2,000元者。 

 

第四條 申請： 

一、檢附資料 

   (一)經費補助申請表 

   (二)社課企劃書 

二、繳交截止期限第一學期為十月底；第二學期為四月中旬。 

 

第五條 核銷： 

一、檢附資料 

   (一)學生上課簽到表(每堂課 1 張)。 

   (二)成果報告表(每堂課 1 張)。 

   (三)活動照片(每堂課 2 張，拍攝上課情形，老師 1 張、老師與同學 1 張)。 

   (四)社課老師教學紀錄表。 

   (五)社課老師上課鐘點費收據。 

二、核銷截止日期第一學期為十二月初；第二學期為六月底。 

 

第六條 本辦法經學務委員會會議通過後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。 


